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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机关创办五七干校的历史脉络与特点
●张绍春

摘 要 1968 － 1971 年，中央机关掀起创办五七干校的热潮。中央机关各自分头办，总体数量多，规模大; 将进五七

干校作为干部下放的主要形式; 所办五七干校大多集中在河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湖南等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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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 年 5 月 7 日，毛泽东起草了“五·七”指示，提

出全国各行各业各单位都要亦工亦农、亦文亦武，干部都中央机关掀起创办五七干



有菜吃，那还有什么优越性。”这些指示都是该校学员必学

的内容。建校不久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来校学习、劳动

和锻炼了一段时间，并在这里恋爱、结婚，毛泽东特意赠

送 1 套马恩全集作为贺礼。中办“五·七”学校建校当年，

就围湖和垦荒近 5000 亩，收获水稻 163 万斤，籽棉 45000

斤，花生 47000 斤，养猪 500 多头，还栽培柑橘等果木 120

亩，做到了当年围垦，当年粮、棉、油达到全部自给的水

平，菜、肉也做到了半自给。③ 但是，这些却是学员们高强

度劳动的结果。冬天，学员们要站在深及膝盖的淤泥中挖

渠，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捞沙。夏天，学员们要冒着滚滚浓

烟进出石灰窑，在烈日下抢收早稻、抢插晚稻。该校在水

稻生产上对学员的要求是 “弯腰 90 度”， “50 米不抬头、
350 米不直腰”。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，学员宁肯不用汽车

运输，而是自己拉着拖车运木材，送肥料，搬机器; 宁肯

不用拖拉机耕地，而用铁锹翻地。 《人民日报》曾刊登了

不少中办五七干校的典型材料。然而，在 1978 年底的中共

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它的问题被陈漫远揭露了出来: “中办

‘五七’干校在报上登的是黑典型，实际上长期不给干部

工作。”④

1969 年 1 月 24 日，粮食部各司、局、厅、部等机构一

律停止对外办公，办事机构改为政工组、业务组、办事组，

大批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。1 月 29 日，物资部

军管会决定物资部干部下放河南罗山物资部五七干校。物

资部由近 1400 人缩减为 200 人。⑤

2 月 21 日，中共中央批准了《关于中组部中监委机关

工作人员下放劳动的报告》。中组部除留机关工作的 55 人

( 其中干部 35 人) 外，其余全部下放至河南省长葛县办五

七干校。3 月 20 日，中央监委机关干部，除 5 人留守和部

分“专案”人员留机关外，其余干部全部下放到吉林省白

城子地区办五七干校。
2 月，全国总工会绝大部分干部和职工被下放到五七

干校劳动。建校中，他们提出 “田自己种，房子自己盖，

农具自己造，机器自己修”。
3 月，公安部于桑、刘复之等 1000 多名干部、职工，

连同家属、子女，被分别送到黑龙江和湖北的五七干校中

劳动，并继续接受审查。内务部撤销后，除在京设机关留

守组外，所有干部、职工于 3 月下放到湖北沙市岑河五七

干校劳动。1969 年 3 月至 1970 年 5 月，外交部先后有 3682

人 ( 不包括家属) 下放到山西、江西、东北、湖北、湖南

等地办五七干校，这些人员占到了外交部人员总数 ( 包括

回国参加运动的驻外人员) 的 70% 以上。⑥

4 月，第四机械工业部机关 500 余人下放四川广元五

七干校 ( 10 月 10 日迁河南叶县) 。中央统战部全体干部

( 除参加中央专案审查工作外) 下放五七干校劳动。地质

部 700 余人下放江西峡江五七干校和黑龙江桃山五七干校。
国家宗教事务局全局干部下放到吉林双辽五七干校劳动，

1970 年 1 月迁至湖北沙洋五七干校。共青团中央机关及直

属单位的干部、工人、学生以及工勤人员 1400 余人，包括

老弱病残者在内，被全部派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

办五七干校，机关的办公楼和宿舍被北京卫戍区占用。胡

耀邦是开过中共“九大”之后，于 5 月份来到共青团中央

黄湖五七干校的，他被编入一连一排一班，做起了泥瓦工。
5 月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绝大多数干部被下放到河

南办五七干校。
6 月，中央党校全校干部下放河南西华五七干校劳动，

由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主持工作，这种状况一直持

续到“文革”结束。同月，红旗杂志社只留 12 人组成临时

编辑小组负责编辑工作，其他工作人员全被下放到五七干

校劳动。中联部除留下 207 人外，其余全部下放黑龙江肇

源五七干校劳动。化工部机关及其专业公司除留下 177 人

抓业务工作外，其余全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。⑦

7 月，第二轻工业部机关大批干部下放江西分宜五七

干校劳动。
8 月，中宣部除部分老弱病残者外，其他人员全部下

放到宁夏贺兰县办五七干校。财政部的大批干部则下放到

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，留在部内搞业务工作的只有 100

余人。
9 月，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关大部分干部分别被下放到

江西奉新、河南罗山五七干校。
1969 年 9 月 26 日至 1970 年 6 月 2 日，文化部机关全

体干部职工和部分直属单位 6000 多名干部分三批下放湖北

咸宁，建立文化部五七干校。初期由北京军区驻校军宣队

领导，1970 年 6 月 2 日改由湖北军区军宣队接管。文化部

咸宁五七干校聚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，下设 5 个大队，26

个连队。
10 月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

校，人员只剩下 100 人。国家经委绝大部分人员到河南省

西华县五七干校接受 “再教育”，后来担任过国务院副总

理的李岚清也在其列，他在这所五七干校劳动了 3 年时间。
10 月 14 日，教育部及人民教育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

社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、北京函授学院等事业单位全体

干部、职工共 1258 人，在教育部军管小组和驻教育部工人

宣传队带领下，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

锻炼，继续进行斗、批、改。此后，教育部五七干校由安

徽省军区代管，教育部所属机构撤销，在京仅留 3 ～ 5 名军

管人员做留守工作，负责与国务院直属口联系。
12 月，国家统计局机关绝大多数干部下放到湖北省襄

樊五七干校劳动，仅留 14 人在京从事统计工作。中国妇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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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干部下放到河北衡水办五七干校。国家计委绝大部分

人员下放到湖北襄北五七干校。1970 年，朱镕基被下放到

国家计委襄北五七干校劳动，直到 1975 年才离校。
1969 年，创办了五七干校的中央机关还有农业部、农

垦部、水产部、冶金工业部、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———对

外经济联络部、国家体委、华侨事务委员会等。
究竟当时中央机关创办了多少所五七干校，究竟有多

少人下放到这些干校呢? 据 1970 ～ 1971 年中央机关五七干

校会议统计，1968 ～ 1971 年间中央机关共创办五七干校

106 所，有近 9 万名干部，1 万名工勤人员，5000 名知识青

年，3 万名家属，共 135000 人下放到这些干校学习和劳

动。⑧

一些文章把五七干校的产生和兴办归因于林彪 “第一

号命令”，甚至有的亲历者也这样认为，这种观点是错误

的。实际上，林彪“第一号命令”是 1969 年 10 月 17 日才

下达的。从上面的叙述中，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，在林

彪“第一号命令”下达之前，五七干校已经在全国兴办，

且数量相当多。林彪“第一号命令”的内容仅涉及军队战

备问题，并未涉及党政干部下放问题。当然，林彪向全军

下达“第一号命令”对五七干校的发展进程也有一定影

响，它使社会气氛更趋紧张，更多人担心中苏战争会一触

即发，客观上促使部分干部和干部家属加快了进五七干校

的步伐。
二、1968—1971 年中央机关创办五七干校的特点

中央机关办五七干校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点。
特点之一，从时间来看中央机关办五七干校紧随在地

方之后，大多数机关是在 1969 年建起五七干校的。之所以

会出现中央机关办五七干校落在地方之后的现象，主要有

三个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地方安置“靠边站”干部的迫切

性明显强于中央机关。各地在全面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

程中，普遍出现了大多数干部被排挤在革委会之外的情况，

安置这些干部成为各地革委会急欲解决的头痛问题。然而，

这一问题却从 1967 年一直拖到 1968 年 10 月。中央机关此

前实行的是军事管制，而不是全面夺权，虽然 “精简机

构”的口号一直在喊，但除公安部等少数中央机关已有精

简方案外，其他绝大多数中央机关的精简方案迟迟没有出

台，这就使得中央机关在办五七干校时要把精简机构的问

题考虑进来，再加上中央机关的工作较为繁杂，事关全局、
全国，所以下放干部办五七干校的问题显得比地方复杂得

多。第二，办五七干校需要使用农村土地，而农村土地一

般由各地方直接管理，大多数中央机关此前没有属于自己

的农村土地，要办五七干校必须寻找适合办校的农村土地;

还要取得县、地区、省三级革委会的同意，并签订相应的

土地转让协议。接着，还要进行财产的交接工作。这些准

备工作必然会延缓办校进度。第三，中央机关办的五七干

校一般离北京都比较远，相应地建校所耗费的时间比较多。
特点之二，中央机关一般是各自分头办五七干校，往

往一个中央机关就有一至几所五七干校，总体上数量多，

规模大。
特点之三，中央机关只将进五七干校作为干部下放的

主要形式，地方推行的则是干部进五七干校和到农村插队

落户两种方式齐头并进的做法。
特点之四，从空间分布来看，中央机关所办的五七干

校大多集中在河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湖南等省份。据湖北省

革委会 1969 年的统计，有 38 个中央机关、部队在湖北省

创办五七干校，人数近 10 万人，占地面积达 35． 1 万亩。⑨

据河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的不完全统计，截至 1970 年 1

月，中央各部委在河南省的 40 个县办了 61 所五七干校，

下放干部达 6 万余人。另外，部队还在河南省办了 29 所 五

七干校和农场，人数达 2． 2 万余人。⑩

1968 年 10 月至 1971 年 9 月 13 日，这只是中央机关办

五七干校的第一个阶段，即创办与兴办阶段。1971 年 9 月

13 日至 1976 年 10 月，是其第二个阶段，即调整与巩固阶

段。1976 年 10 月至 1979 年，是其第三个阶段，即衰落与

停办阶段。第二、三阶段的历史脉络与特点，将在后续文

章中加以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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